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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汤红红）近日，记

者获悉，截至 10 月底，民间投资同比增

长 35.3％，占完成投资总量的 14.9％。

其中，采矿业同比增长 25.3％，制造业

同比增长 44.2％，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 130％，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同比增长 430％，住宿

和餐饮业同比增长 260％。

优化细化政策措施。制发《格尔

木市营商环境优化年行动方案》《格尔

木市 2023 年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实

施方案》，明确 22 条具体工作任务，对

接指标牵头部门，提出重点举措及工

作任务 133 条，明确营商环境优化方

向。开展“项目审批推诿拖延问题”专

项督导检查，针对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申请批复慢等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全

面开展助企暖企春风行动，梳理完成

《格尔木市助企暖企春风行动政策口

袋书》7 大类 93 条。

规范项目审批流程。依照清单实

施行政许可，分类编制政务服务事项

“三办”清单，实现“网上办”514 项，

“马上办”537 项，“一次办”540 项，网

办率达 95％。实现 104 项高频事项

“跨省通办”，与 106 个县市建立“跨省

通办”帮办代办工作机制，办理业务

31.2 万件。持续推进“证照分离”改

革，新办企业网上办照率 100％，开办

时间压缩至 1 个工作日。升级“互联

网＋不动产登记”，压缩办理时间至

2.5 个工作日内。

营造便利投资环境。严格执行政

府采购意向公开公示，“政采云”平台

入驻电商 562 家，上架商品近 3000 余

种，完成交易 4077 笔，交易额 1.79 亿

元。积极推进落实全年退还留抵税及

市场主体所得税优惠政策，CPI 指数

涨幅有效控制在 3％以内。拓展企业

融资渠道，强化联动，主动对接，贷前

调查 31 家，完成审批 32 家、68200 万

元，已授信 34 家、53800 万元，发放贷款

47 家、49000 万元，续贷 16 家、11619.2
万元。

近日，昆仑路街道建兴巷社区

开 展“ 民 族 团 结 心 向 党 同 心 共 育

石榴籽”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辖区居民代表用朴实

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分享了自己的

入党故事，讲述了日常生活中，各

民 族 之 间 互 帮 互 助 的 感 人 故 事 。

在趣味游戏环节，大家踊跃参与、

积极抢答，现场气氛热烈轻松、欢

声笑语不断，拉近了社区与居民之

间的感情，营造了浓浓的民族团结

氛围，充分展现了各族群众团结和

睦向上的精神面貌。

记者 郝梦媛 摄

□ 记者 汤红红

近年来，市人社局积极落实中

央、省州市工作部署，把“解决形式主

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作为一项政

治任务纳入作风建设重中之重，统一

思想认识，全力落实基层减负任务，有

效为干部职工松绑减负。

精文减会、降量提质。建立并严

格执行重要会议和发文审核审批制

度。坚持严控会议规模、时长，做到合

并会议、套开会议，不照本宣科、不走

过场、不泛泛而谈，非必要不开会，坚

决防止同一事项议而不决、反复开会、

超规模和重复开会问题。同时借助

OA 系统，推进文件简报网络传输、网

上办公，切实改进文风，减少文件数

量，压缩文件篇幅。

真抓实干、脱虚向实。大力弘扬

真抓实干优良作风，进一步细化工作

制度，强化结果导向，不以简单开会

讨论、上报材料、拍照留痕为依据评

判工作好坏。认真落实“710”及周盘

点、月通报等工作制度，全面实施“一

网通办”“跨省通办”“一次办”等人社

快办服务，共办理社保事项 4 万余

件、跨省养老保险转移 436 件。结合

业务工作，14 名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带头入企、入户开展调

研，服务 39 家企业 200 余次、解决问

题 19 个。高效推动解决企业和群众

的急难愁盼问题，纠治纸上谈兵、眼

高手低等形式主义不正之风，执行缴

税降费政策，为 2433 家参保单位减轻

缴费负担 5905.23 万元，为 684 家企业

发放稳岗返还补助 967.18 万元。让

群众感受到基层减负带来的变化和

成效。

严管厚爱、激励担当。坚持严管

和厚爱相结合，干部问责坚持实事求

是、依规依纪、精准审慎原则，推进廉

政建设，制定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

计划，健全各项制度 28 项，签订八小

时外、家庭助廉等 4 项廉洁承诺书各

100 余份。对违规吃喝问题进行专项

整治，开展以案释法警示教育活动，发

布廉洁过节提醒等。同时，健全激励

关怀机制，关心、关注干部职工工作、

生活状态，及时帮助解决问题，坚决维

护好干部职工权益。对新入职人员，

指定业务骨干“传帮带”，助力快速成

长。改进谈心谈话方式方法，做好心

理疏导，卸下干部职工精神包袱，激发

干事创业积极性。

市人社局有效减轻基层负担

本报讯（记者 李莎莎 通讯员 张

凌茹）近日，东城区消防救援大队对

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点进行消防安全

专项检查，着力强化电动自行车销售

环节安全整治，提高辖区内经营主体

规范合法经营意识，切实加强电动自

行车消防安全管理，确保辖区内消防

安全形势稳定，

检查人员先后到多个电动车销

售商铺，重点对售卖场所电动自行车

电池安全性能以及是否存在改装电

动自行车进行检查，并对销售点有无

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消防器材是否完

好有效、是否堆放可燃易燃物品等进

行了集中清查。要求强化销售人员

安全培训，落实销售“四不准一提示”

措施，即销售场所不住人、不储存大

量电池、不代客充电、不私自改装电

动车及电池，在售车的同时要对顾客

进行安全使用提示。并在销售电动

自行车明显位置张贴电动自行车安

全防火宣传海报，督促其文明停放电

动自行车、注意充电安全。

东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我市民营经济取得长足发展

青海日报讯（记者 叶

文娟）11 月 30 日，记者从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的《青海省

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安全

管理办法》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由青海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印发的《青海省气象灾

害防御重点单位安全管理办

法》经省政府第 21 次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办法》的出

台，对今后确定、指导和监督

重点单位履行气象灾害防御

重点单位法定职责，提升我

省气象灾害防御能力，助力

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

《办法》明确，要完善气

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制

度和标准，加强气象灾害防

御重点单位的宣传警示教

育，加大对气象灾害防御重

点单位的培训、指导和服务，

压实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

主体责任，提高重点单位气

象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增强

全社会抵御气象灾害的综合

防御能力。强化对气象灾害

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

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经费保

障，明确建立健全协调机制

和联合检查结果通报机制，

有针对性地为重点单位提供

个性化、定制式服务。

《办法》总共 20 条，从主

要立法依据和发生的具体灾

害种类进行了明确。同时，

结合我省地域特征、气象灾

害发生实际和第一次自然灾

害风险普查成果等，明确重

点单位确定应当综合考虑的

因素、范围以及确定程序，并

对重点单位名录实行动态管

理。此外，为避免气象灾害

防御重点单位出现灾害防范

意识不足、防御准备工作不扎实等问

题，规定重点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

位气象灾害防御第一责任人，明确重

点单位应当完善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制度、制定应急预案、建设防御设施

设备、组织定期检查等内容。强化气

象主管机构和有关部门依法履行指

导和监督职责，并对建立信息共享机

制、组织开展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检

查、宣传普及气象灾害防御知识、开

展应急演练和培训、隐患排查和应急

处置等方面作了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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